


















担的还本付息资金，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。如偿债

出现困难，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、处置可变现资产、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

集资金偿还债务。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，省财政采

取适当方式扣回.

八、主管部门职责

(一)主管部门及职责

本项目的主管部门是蓬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其职责为：

1.认真履行项目建设、运营和维护责任，跟踪项目建设进度。

2.监督指导建设运营主体规范使用本专项债券资金。

3.配合做好债券对应项目形成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，确认资产权益归属，做

好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。

(二)项目单位职责

本项目的业主单位是四川蓬鑫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，其职责为：

1.提出专项债券项目需求申请，编制报送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，配合做

2.规范使用债券资金，及时形成支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3.定期评估项目成本、预期收益和对应资产价值等，发现风险或异常情况及

4.向上级部门总结汇报项目实施情况，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；研究解决项

目实施中的其他重大问题。

好债券发行准备。

时向主管部门报告。

九、补充说明根据原发行计划及额度安排

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17500万元，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和项目

实施进展情况，2018年-2022年已发行2900万元。本次拟继续发行5000万元，

期限20年。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动，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

情况下，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。


